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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台州市区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有关事项的通知

椒江、黄岩、路桥区政府,市级有关单位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
放管服

”
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的部署和省、市政府关于深化
“
最多跑一次

”
改革要求,

加快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努力构

建科学、便捷、高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体系,进一步改善营商

环境,根据 《台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经研究,现将台州市区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主要包括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查、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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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等,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牵头,建立 “
一口受

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

的工作机制,制定统一的办事指南及

申请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按照并联审批要求完成审批。工程建

设项目主要是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不包含特殊工程

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

-。 建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机制

设计方案审查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合审

查,相 关部门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单独审查。

(一 )设计方案联合审查项目的范围。下列项目不组织方案

联合审查:

1.工业项目;

2.仓储项目;

3.市 区重点地区范围外的建筑面积不足 5000平方米或者建

筑高度不超过 8米的企业投资小型工程项目;

4.城市支路等级的市政道路交通工程;

5.工程J总 投资不足 ⒛00万元人民币 (不含政策处理和土地

费用 )、 功能单一且技术要求简单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

上述项目以外的建设项目,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方案联

合审查。

(二 )提交联合审查方案的成果要求。提交联合审查的方案

成果应当符合附件 1的要求。

(三 )参与设计方案联合审查的部门。视工程项目情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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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邀请发改、经信、教育、民政、国土、环保、

建设、交通运输、水利、文广新、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 (城

管 )、 体育、电力、交警、人防、街道办事处、铁塔公司等部门参

与联合审查;各参会部门应当按照规划条件的有关要求,结合部

门职能提出具体技术审查及指导意见。各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对接

设计方案联合审查事宜。

(四 )设计方案联合审查的流程。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 )凭

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 (指用地预审意见或者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下同 )、 日照分析报告 (需进行日照分析的项目提

供 )及设计方案文本在线提出联合审查申请后,城 乡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即时将设计方案推送给参与联合审查的部门,并于受理申

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牵头组织召开方案联合审查会。参与联合

审查的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审查,并于接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推送

后 3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查意见 (具体格式详见附件 2)。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参与联合审查的部门提出的书面审查

意见进行统筹吸纳,在方案联合联审会召开后 2个工作日内出具

《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告知单》(具体格式附件 3),反馈给建设单

位 (或者个人 )和设计单位。方案联合审查阶段应当控制在 5个

工作日内完成。

方案联合审查会如需邀请专家的,一并进行,不单独召开专

家审查会。

(五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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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在 《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告知单》

中告知建设项目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缴纳时间等

相关事项。

2.需缴纳人防易地建设费或者修建人防工程的建设项目,

人防部门应当在方案联合审查会后 2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意见,

作为 《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告知单》的附件。

3.各类管线 (管廊 )应 当与所依附的道路、桥梁、隧道等

市政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不能同步

实施的,应 当预留相应的空间。已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区域,各

类管线应当坚持
“
应入尽入”,但根据相关技术规范、标准、设计

方案无法进入的除外。

4.按照
“
海绵城市

”
要求建设的项目,海绵城市设施建设

应当与该项目主体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二、优化工程建设许可审批流程

(一 )加强项目前期指导。对建设项目进行提前跟踪服务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主动服务,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通过主动沟通,提前介入,掌握项目建设规划意图和规划重点,

实现建设项目
“
咨询服务提前、手续告知提前、资料准各提前

”
,

为报建项目快速审批创造有利条件。

(二 )简化审批前置材料。可以将用地预审意见或者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作为使用土地证明文件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用地批准手续可以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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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上的建设工程,积极推行建筑面积承诺制审

批,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 )和设计单位对设计方案建筑面积进行

承诺的,原则上不再要求建设单位提交专业机构出具的建筑面积

预测绘报告。

(三 )实现审批平台联动。依托台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平台 (暂命名 )办理工程建设许可阶段的业务,实行工程设计

方案图、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等资料的传输和存储,做到审

批过程、审批结果实时传输,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

转、跟踪督办、信 J息 共享。

(四 )明确工程审批流程。实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即时办

理制度,以 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凭工程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即时领取;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凭建

设项目批准、核准文件即时办理。

进一步优化工程审批流程,对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审批流程、

工程许可证核发等事项予以进一步明确。

1.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审批流程:

(1)不组织设计方案联合审查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或

者个人 )凭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总平面图,申请核发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重大利益关系

的,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组织批前公告 (公告期限不少于

10天 ,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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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规定,下 同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公告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依

法需要组织听证的,听证时间不计算在内,下同)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其中,台 州市区重点地区范围外的建筑面积不足

5000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不超过 8米的企业投资小型工程项目、

“
标准地

”
新建工业项目、除

“
标准地

”
外的生产性用房建筑高

度 40米及以下的一般企业投资工业类项目、仓储项目、城市支路

等级的市政道路交通工程及工程总投资不足 9000万元人民币(不

含政策处理和土地费用 )、 功能单一且技术要求简单的城市基础设

施工程,可 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按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告知的

具体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后,即 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组织设计方案联合审查的建设项目:设计单位根据 《方

案联合审查意见告知单》进行修改,并提供 《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意见落实表》(具体详见附件 4),对联合审查意见逐条予以回应。

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 )凭修改的设计方案,申请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重大利益关系的,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组织批前公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

公告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对设计方案进行复核确认并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5)

2.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向建设

单位 (或者个人 )告知下列事项:

(1)出 具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制作的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告

知单》,告知建设单位需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申请办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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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防治手续;

(2)出具 《建设工程防雷装置施工跟踪检测告知单》,告知

防雷检测的相关事宜;

,    (3)不 组织方案联合审查的建设项目,告知建设单位需在

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申请办理人防相关手续。

3.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 2个

工作日内填写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结告知单》,书 面告知市、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派驻市、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窗口(房

地产管理窗口)。

(五 )取消部分审批事项。

1.取消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事项,工业项目中的民用建

筑不再单独进行民用建筑节能评估。

2.取消单独的建设项目配套的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审批事项、

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事项,方案联合审查时,邀

请建设部门一并进行审查,相关指导意见纳入设计方案审查意见

告知单。

3.供水、排水、供电、燃气、通信等市政公共服务部门要

.  主动告知项目供水、排水、供电、燃气、通信等报装接入流程并

提前介入,提供技术指导。

三、明确工程建设许可管理边界

(一 )规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

1.房屋建筑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按照 《台州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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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二条执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应当在建

设项目设计方案图纸上予以明确。

2.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在设计方案文本的总平面图、建筑用

途功能使用图、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城市基础设施工

程项目在设计方案文本的总平面图、交通组织方案图、纵横断面

图、节点方案等图上加盖
“
规划审查专用章

”,作为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附图附件内容。设计方案其他图纸仅加盖存档章。

3.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载明:建

设工程总建筑面积 (含地上建筑面积、地下建筑面积 )、 计容建筑

面积、分项建筑面积及配套设施 (类型、面积 )。 附图附件栏应当

标注 “
本次规划许可所确认的内容按照 《台州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二十二条执行。”

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载明:项

目位置、规模等,并在附件中明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

纵横断面图、节点方案、配套设施类型等。

4.享受容积率奖励的建设项目,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 《台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

意见》(台 政办发 〔⒛17〕 49号 )等文件精神及建设单位 (或 者

个人 )、 设计单位的承诺,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对根据 《若干

意见》允许不计入容积率的奖励建筑面积予以备注说明,在计容

建筑面积后加上 “
不包含根据奖励政策可不计入容积率的预制外

墙或者叠合外墙的预制部分建筑面积料艹平方米,具体面积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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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出具的认定书为准
”

字样。

(二 )涉及环保、人防、消防、交警、电力、排水、绿色建

筑、海绵城市、绿化环艺、亮化、地质灾害防治等专项内容是否

符合相关规划、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由相关部门 (机构 )进行许

可 (审批 )。

(三 )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形按照 《台州市城

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执行。

(四 )严格控制建设工程分期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

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住宅、商业、办公类建设工程每

期建设用地面积不得少于 2万平方米且分期原则上不超过 3期 ,

并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四、严格工程建设许可变更调整

(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后,经复核确认的设计方案

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 当区

分不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类型,按照相应程序报审。

属于下列情形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内容,应 当重新报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1.涉及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名称、建设项目名称、建设位置

的修改;

2.涉及建设项目的用地范围、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建筑

用途、建筑面积、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停车

泊位数等技术经济指标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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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建设项目的绿线、紫线、蓝线、黄线控制和建筑退

让、建 (构 )筑物定位、建筑间距、建筑层数、屋顶形式、建筑

立面 (主要指造型、材质和色彩 )、 室内外地坪标高、围墙位置、

出入口 (位置、大小 )、 坡道 (位置、大小 )以及地下空间范围、

高度、层数等的修改;

4.涉及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位

置、建筑面积的修改;

5.涉及重要区块、历史文化保护区块的建筑色彩、照明、

外墙用材等规划条件中明确的其他需要规划许可的内容的修改;

6.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类总平面方案、纵横断面方案、节点

方案、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修改的;

不属于上述情形的设计变更内容,可 由设计单位直接出具设

计变更图纸,调整后的图纸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留存,加盖存档

章。

(二 )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 )

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申请表 (含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

更原因等 )、 变更前后图纸、规划许可变更记录表 (详见附件 6)

及相关材料。规划许可变更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重大利益关系

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组织批前公告。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在公告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审

批。其中变更内容对原设计方案调整较大的,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变更内容确定是否重新组织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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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规划许可变更记录表上对变更情形进

行注记,签署时间,并加盖
“
规划许可 (变更 )专用章

”;变更建

设规模、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名称、建设项目名称、建设规模等的,

还应当在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进行注记。变更后的设计方

案图纸、规划许可变更记录表作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附图附

件内容。

(三 )以 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商品住宅项目在房

屋预售后,原则上不得变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确需变更的,

公共部分和已销售专有部分 (销售情况需由相关主管部门出具证

明文件 )局部变更内容需取得商品房买受人书面同意证明后方可

调整,未销售专有部分销售时需在销售合同中对局部变更内容予

以载明。

五、建立事中事后监督机制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对工程建设许可办理进程进行全过

程跟踪,建立定期通报制度,通报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审批、协调、

跟踪、督办工作情况及存在问题。特别要加强对方案联合审查意

见的跟踪、监督。在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阶段,要加强工程建设许

可内容的闭合管理,保障工程按建设条件实施。

六、强化工程建设许可法律责任

(一 )为深入推进诚信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单位在申

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 )及涉及设计单位

以书面形式签订 《承诺书》(详见附件 7),承诺其遵守承诺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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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 )及设计单位应当保证报审提供

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得弄虚作假。设计方

案文本应当满足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及技术标准。

方案文本应当依据浙江省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

合测量技术规程》(DB33/T1152-⒛ 18)和 《台州市城乡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 (建筑管理 )⒛ 18版》(台 政办发 〔zO18〕 58号 )等进

行建筑面积计算,标明的建筑面积等技术经济指标应当与图纸所

示相一致,并符合建设项目选址通知书或者规划条件要求。

因设计单位人员设计错误或者弄虚作假造成的一切损失及

法律纠纷由设计单位及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 )自 行承担。

(三 )建设工程竣工后,实测的建筑面积等技术经济指标若

超过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许可的,有关部门将依照城乡规划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处理。

(四 )建设单位 (个人 )应 当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

容进行建设,规划许可以外内容的实施及调整,所产生的责任和

法律纠纷由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 )自 行承担。

(五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和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予以处理。

七、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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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

3.

4.

5.

6.

7.

台州市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成果编制要求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单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告知单

方案联合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表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流程图

规划许可变更记录表

承诺书

台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 导小组办公室

201

台州市
“
最多跑一 小组办公室

台州市规划局

年 10月 31日

辶 。⋯ 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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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州市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戊果编制要求

一、房屋建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方案成果主要包括设计说明书和图件两

部分。设计方案应符合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 )和以下要求:

1.设计说明书。由
`总
说明书、结构、给排水、排水、电气、

暖通、燃气、消防、人防等各专业说明书和建筑节能、海绵城市、

百分之一公共文化计划等选址通知书或者规划条件有明确要求的

设计专篇组成。对需分期建设的工程,说明分期建设内容和对续

建、扩建的设想及相关措施。

2.图件。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建筑总平面图 (核准定位图 )。 主要反映该项目用地与

周围环境情况,功能分区、空间组织和建筑坐标定位等有关内容 ,

必须落放在标有规划外部条件的地形图上。具体应当明确:

①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供的用地红线,用地边界折点坐标 ,

和周边现状建筑的相对尺寸关系和位置等情况;

②用地红线内建筑物、构筑物及配套建设的基础设施 (变配

电、电信机房、开关站等 )和公共服务设施 (物业用房、社区用

房、幼儿园、公厕等 )的位置,地下空间的范围,围墙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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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和相关定位尺寸,名 称,层数,设计高度和地坪标高 (国家

1985高程 )等 ;

③相邻城市道路红线和道路名称、宽度、主要出入口位置 ,

室外停车场、绿化用地等,需要标注的城市蓝线、绿线、紫线、

黄线界限,以及与建筑的相对关系和相关尺寸;

④制定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明确地上、地下建筑面积、计

容建筑面积及分项建筑面积 (包括配套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的建筑面积 )、 使用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

绿地率、停车泊位 (含地上、地下部分 )、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以及

其他技术经济指标;住宅项目的总平面图中要标注
“
套型结构比

例明细表
”;工业项目的总平面图要标注出每幢建筑的使用功能,

如果单幢建设有不同使用功能,需标注每层使用功能。

申请建筑面积奖励的装配式建筑项目,应在总平面分幢注明

不计入容积率的墙体预制部分的建筑面积。

⑤标注指北针和比例尺 (一般建议比例为 1/50⑴。

(2)道路与交通分析图。

(3)地下室平面布置图,对机动停车泊位等进行编号统计。

(4)竖 向设计图。

(5)建筑密度计算图。

(6)绿地率计算图。

(7)单体建筑各层平面图。平面图上应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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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面的总尺寸、开间、进深尺寸及结构受力体系中的柱网、

承重墙位置和尺寸 (也 可用比例尺表示 );

②各主要使用房间的名称;

③各层楼地面标高、屋面标高;

④室内停车库的停车位和行车线路;

⑤首层平面图应标明剖切线位置和编号,并应标示指北针 ;

⑥必要时绘制主要用房的放大平面和室内布置;

⑦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⑧住宅项目还应当在各层平面图中明确建筑户型面积,阳

台、露台、入户平台、外廊等占该层层面水平投影面积比例及其

比例计算图,室 内、天井通高等占该户通高底层室内平面水平投

影面积比例及其比例计算图。

(8)单体建筑各向立面图。立面图上应标明:

①立面外轮廓及主要结构和建筑部位 ;

②各主要部位和最高点的标高、主体建筑的
`总
高度 ;

③当与相邻建筑 (或 原有建筑 )有直接关系时,应绘制相邻

或原有建筑的局部立面图;

④建筑外墙材料、色彩;

③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9)单体建筑剖面图。

①剖面应剖在高度和层数不同、空间关系比较复杂的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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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各层标高及室外地面标高,建筑的J总 高度;

③当遇有高度控制时,标明建筑最高点的标高;

④剖面编号、比例或比例尺。

(10)综合管线平面布置图。

(11)室 外排水设施平面布置图。

(12)海绵设施布局图。当项目按
“
海绵城市

”
要求建设时,

建筑
`总
平面图中表示出各类海绵设施的分布 (如透水铺装、绿色

屋顶、雨水花园、生态树池、植被草沟和雨水利用设施等),并进

行必要的文字说明,列 出各类海绵设施技术指标。

(13)建筑用途功能使用图。建筑用途功能使用图应当明确

各层建筑功能分区、各分类建筑用途面积以及配套建设的公用设

施、物业管理用房的位置及面积。

单一功能的建设项目,其建筑功能使用图表示建筑外轮廓

线。多种功能的建设项目,其建筑功能使用图表示各分类建筑用

途的户内区域及公共分摊区域界限,并标注各界限之间的相对尺

寸。

(14)百分之一公共文化计划、夜景亮化、绿化环艺、海绵

城市、绿色建筑、建筑节能、人防等建设项目选址通知书或者规

划条件有明确要求的设计专篇。

(15)交通影响评价报告。需编制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的建设项

目应在建设项目选址通知书或者规划条件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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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效果图。主要包括群体鸟瞰图图、单体透视图 (含夜

景图 )、 立面效果图。

(17)当项目按绿色建筑要求建设时,以上有关图纸应示意

对应的绿色建筑设计内容。

(18)当 项目按装配式建筑要求建设时,以上有关图纸应表

达装配式建筑设计有关内容。(如平面中应表达装配技术使用部

位、范围及采用的材料与构造方法,预制墙板的组合关系;预制

墙板组合图、叠合楼板组合图等 )。

3.设计方案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编制,设计

方案文本还应当包括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加盖设计单位公

章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通知书或者规划条件、会议纪

要、相关部门意见和对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并有

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工程负责人及主要设计人员在文本上签字。

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

(一 )市政交通工程

市政交通工程包含城市道路和单独立项的桥梁、地下道路、

隧道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市政交通工程设计方案成果应包括设

计说明书和图件两部分。设计方案应符合以下要求 :

1.设计说明书。由总说明书、城市道路 (含绿道 )、 桥梁、

地下道路、隧道、地下综合管廊、燃气管线、给排水、通讯、电

力、绿化等各专业说明书,海绵城市 (如有 )等选址意见书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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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要求的设计专篇组成。方案设计应符合已批准的规划,并应注

明新建或改建项目的等级、设计速度、设计净空、各专业的技术

标准、设计规模、交通量预测、布置位置与形式等信息,并须附

有重要节点的效果图。

2.图件。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城市道路工程

①工程地理位置图

表示市政交通工程在城市道路网中的关系、沿线主要构筑物

的概略位置。

②市政交通工程平面设计方案图

规划道路中心线位置、交通渠化后的红线宽度、道路施工中

线及主要部位的平面布置和尺寸、拆迁房屋征地范围、桥隧、立

交、过街设施及公交站台等设施的平面布置(应考虑近远期结合 )。

③市政交通工程竖向设计方案图

交叉口、桥梁 (通航桥梁应注明通航宽度、高度 )、 隧道、

立体交叉 (含轨道交通、高架、地道、匝道 )上跨下穿及其它主

要附属构筑物等控制标高;注明市政交通工程与现有建筑出入口

竖向标高关系。

④典型横断面设计方案图

规划横断面、设计横断面、现状横断面相互之间的关系,现

状及规划的地上杆件、地下管线、地下综合管廊 (如有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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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重要建筑。

⑤交通组织平面设计方案图

路段及交叉口渠化 (含标志、标线、信号灯等 )、 周边地块

出入口、公交站台布置、行人过街设计。交叉口的形式 (立交或  ,

平交 ),并考虑近远期情况。

⑥附属管线 (管廊 )工程图

管线 (管廊 )标准横断面、管线 (管廊 )综合布置图 (管径、

走向、间距 )。

⑦道路绿化及附属景观图

道路标准段及重要交叉口绿化布置图和效果图、灯光亮化设

施 (如有 )布置图和效果图、杆件等附属设施与周边环境协调关

系图。

⑧海绵设施布局图

标准段海绵设施平面和横断面布局图,并进行必要的文字说

明,列 出各类海绵设施技术指标。

(2)桥梁工程

在满足航道评估、防洪评价的基础上进行桥型方案比选,提

供主桥各方案的平面、立面、纵横断面图及重要尺寸 (桥梁长度

及孔径布置等 ),引 桥或匝道方案,附属工程等。重要桥梁、特大

桥还应进行细化设计,并提供效果图。

(3)地下道路或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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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道路或隧道应进行线位、关键节点、出入口与路线交叉

方案比选等,并提供建筑限界及净空断面设计图、洞门型式设计

图、管理用房或泵房布置图等。长距离、特长距离地道或隧道还

应进行细化设计,并提供效果图。

3.设计方案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编制,设计

方案文本还应当包括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加盖设计单位公

章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会议纪要、相关部门

意见和对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并有设计单位法定

代表人、工程负责人及主要设计人员在文本上签字。

(二 )市政管线工程

市政管线工程是指单独立项的给水、排水、燃气、热力等管

线工程及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设计方案成果主要包括设计说明书

和图件两部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1.设计说明书。

由工程概述、工程规模、设计标准、管线系统、既有管线调

查、管径管材、管位布置、管线敷设方式及各类管线构筑物等说

明和选址意见书有明确要求的设计专篇组成。方案设计应符合已

批准的规划,对改建项目应包过对现有相关管线的情况说明。

2.图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总体布置图

管线(管廊 )工程总体布置图(含周边已有管线及规划管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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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表达管径、流向、平面位置及重要节点标高。

(2)管 线 (管廊 )横断面布置图

设计及既有管线 (管廊 )在断面中的位置及相对埋深。

(3)平面设计图

反映出规划道路、设计管线、现状管线、各类检查井的平面

位置、重力管水流方向、管径/沟渠断面尺寸、长度、控制性节点

标高、沿线主要构筑物、管线 (管廊 )相对位置等。

3.设计方案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编制,设计

方案文本还应当包括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加盖设计单位公

章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会议纪要、相关部门

意见和对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并有设计单位法定

代表人、工程负责人及主要设计人员在文本上签字。

(三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工程

其它城市基础设施工程主要指排水厂站、给水厂站、燃气厂

站、热力厂站、环卫设施厂站、各类泵站等工程。设计方案成果

主要包括设计说明书和图件两部分。设计方案成果应符合以下要

求:

1.设计说明书。

总体说明、工艺、建筑、管线、结构、供配电系统、自控、

暖通、设备及景观等设计说明,海绵城市 (如有 )等选址意见书

有明确要求的设计专篇组成。方案设计应符合已批准的规划条件 ,

ˉ̄ 22-ˉ



并须附有总体鸟瞰图。

2.图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总体布置图

e    
构筑物、建筑物、道路、绿化及附属景观 (示 意)、 预留用

'  地、围墙、征地范围、用地范围等布置关系,标注必要的坐标及

尺寸,列 出构筑物和建筑物一览表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2)工艺流程图

表示出生产流程中各构筑物及其标高关系,列 出主要规模指

标和主要设计参数,主要工艺设备及主要性能参数。

(3)厂站附属的建筑物、构筑物图

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图上表示出主要结构和建筑配件

的位置,基础做法以及主要构件截面尺寸等。

在建筑图的基础上表示构筑物工艺设计尺寸、布置形式、主

要设各及主要工艺管道、附件的相对位置、标高 (宜采用绝对标高)

等,注明管径及水流方向,列 出主要设备材料表,注明规格及主

要性能参数。

 ̄   (4)供 电系统和主要变、配电设各布置图

.    电气平面图、用电负荷计算表、系统配置图、自控系统结构

及接线原理图、主要设各材料表等

(5)自 控图纸

重要项目应包括自控系统配置图,工艺系统控制流程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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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室平面图及厂区仪表、控制室平面设置图,主要设备材料表等。

(6)海绵设施布局图

建筑总平面图中表示出各类海绵设施的分布 (如透水铺装、

绿色屋顶、雨水花园、生态树池、植被草沟和雨水利用设施等 ),

并进行必要的文字说明,列 出各类海绵设施技术指标。

3.设计方案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编制,设计

方案文本还应当包括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加盖设计单位公

章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会议纪要、相关部门

意见和对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并有设计单位法定

代表人、工程负责人及主要设计人员在文本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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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单

(建设项目名称 )

(部 门名称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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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告知单

(适用于通过方案联合审查的设计方案 )

××× (指 申请人 )∶

一、经审查,你单位报送的×××设计方案已 (基本 )通过

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二、在下一步深化设计过程中应当根据下列意见予以深化完

善并逐条予以回应说明。

1.

2.

3.

三、请你单位根据本 《告知单》,抓紧完善调整设计方案,办

理设计方案批复和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 (单位名称,盖公章)   ·

×年×月×日  ·

抄告:xx×设计方案联合审查的其他参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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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告知单

(适用于未通过方案联合审查的设计方案 )

××× (指 申请人 )∶

一、经审查,你单位报送的×××设计方案未通过设计方案

联合审查。

二、在下一步深化设计过程中应当根据下列意见予以深化完

善并逐条予以回应说明。

1.

2.

3.

三、请你单位根据本 《告知单》,抓紧完善调整设计方案,重

新上报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 (单位名称,盖公章 )

×年×月×日

抄告:×××设计方案联合审查的其他参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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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意见

落实情况表

序号 审查意见
是否

采纳

如已采纳,请说

明落实情况

如未采纳,请说

明理由

1
⊥

0
∠

0
J

'
叶

t
J

××× (设计单位名称,盖公章 )

××× (建设单位名称,盖公章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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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审批流程图

(不组织方案联合审查的建设项目)

台州市区重点盹区范围钟的健筑面积不足5000平
方岽或昔毽筑禹演不逮过8米的企业投资小型工程
顼目、 ”

标准地
※
箫锃工业顼目、辣

Ⅱ
标准地

”
钟

的生产洼用房建铳高度40*及以下的一蟥企业投
资工业类顷目,色慵顼目、-蹈 等缎的布澉道
鼷交蔼T程及工程启投资不足2000万盂汰民币
C不禽踉策处理和土地费用 冫.功能单-且按求要
求简单的城市墓础设挺工程 ‘可自恿选择告即取诺
制 '可自恿选择告知承诺制 ,蔌阳城扌规剧主笞都
门台钥的具体爱取作出书面承诺后 衤即Ⅱ」力‘啜 设

规划许可苴擐法及申锖人与
他人重大利益关幕的 '城乡
规刹主管都门脏当铱浪细炽

批埘X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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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审批流程图

(组织设计方案联合审查的建设项目)

材料不齐全芘者不符
夤珐定形式的当嘻出
具 钅苕护受露通知

魏

 
蛳

戚

豫
;
斧

±
乃

薮

攮
刹
内

方
阶
控
日

核发建设二程
规划许可证阶
f殳 :

捏制在各个工作
日内灵戍 C不

包食拉蔚公营
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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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洧人提出

觌划郁r]在忘薰瞰台审
食宫后2个工作内印友 《有

霈联台申笪慝见吉姆苹》

设计单位稷裾 《方案联合颦 意见畲知单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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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记录表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加盖骑缝章后作为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

图附件内容,一份留存规划管理机构。

建设单位

(或个人 )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

项 目名称 项 目位置

变更内容

(盖章 )

年  月  日

2 变更内容

(盖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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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承诺书 (房屋建筑工程 )

本单位 (个人 )现就办理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事宜

作出如下承诺:

1.本单位 (个人)保证报审提供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准确性。设计方案文本应满足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及技术标准。

2.本单位 (个人 )保证提供的方案文本依据浙江省 《建筑工

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DB33/T1152-2018)

和 《台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建筑管理 )⒛ 18版》等进行

建筑面积计算,标明的建筑面积等技术经济指标应与图纸所示相

一致,并符合建设项目选址通知书或规划条件要求。

3.本单位(个人 )保证提供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的一致性。

4.本单位 (个人)会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

设,规划许可以外内容的实施及调整,所产生的责任和法律纠纷

由我单位 (个人 )自 行承担。

5.规划许可内容确需变更的,将按程序报经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批准。未办理规划许可变更手续的施工图与设计方案图纸不同

部分,均不涉及规划许可内容。

6.建设工程竣工后,实测的建筑面积等技术经济指标若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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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部门许可的,申请的建筑面积奖励超出建设主管部门的认定

书的,我单位 (个人 )将无条件服从有关部门将依照城乡规划相

关法律法规及政府有关文件的处理。

7.我单位 (个人)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将无条件服从有关部门依

照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理。

8.如违反承诺,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

并在规划信用档案中记录本单位 (个人 )不 良诚信记录,在规划

网站上发布,并纳入全市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9.本单位 (个人 )已 明知违反承诺的后果,并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本承诺为本单位 (个人 )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由本单位 (个

人 )承担法律后果。

建设单位 (个人 )∶ 盖章 (签字 )

设计单位 ∶盖章 (签字 )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由规划部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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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城市基础设施工程 )

本单位 (个人 )现就办理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事宜

作出如下承诺:

1.本单位 (个人 )保证报审提供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准确性。设计方案文本应满足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及技术标准。

2.本单位 (个人)保证提供的方案文本依据城市基础设施工

程相关标准规范和 《台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建筑管理 )

⒛18版》等进行设计,并符合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要求。

3.本单位(个人 )保证提供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的一致性。

4.本单位 (个人)会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

设,规划许可以外内容的实施及调整,所产生的责任和法律纠纷

由我单位 (个人 )自 行承担。

5.规划许可内容确需变更的,将按程序报经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批准。未办理规划许可变更手续的施工图与设计方案图纸不同

部分,均不涉及规划许可内容。

6.我单位 (个人)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将无条件服从有关部门依

照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理。

7.如违反承诺,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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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规划信用档案中记录本单位 (个人 )不 良诚信记录,在规划

网站上发布,并纳入全市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8.本单位 (个人 )已 明知违反承诺的后果,并愿意承担相应

冖  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口    本承诺为本单位 (个人 )真实意思的表示,并 由本单位 (个

人 )承担法律后果。

建设单位 (个人 )∶ 盖章 (签字 )

设计单位   :盖 章 (签字 )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由规划部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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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
“
最多跑一次

”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⒛18年 10月 31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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